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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模式及其伦理难题

王珏

      基金项目：东南大学科研基金（9213034057）。
    
    内容提要 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工作者的特殊组合，因其结合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学术

性科学共同体、工业型科学共同体和集体化科学共同体三种模式。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化模式在

科学活动展开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伦理难题。这些伦理难题的解决，必须仰仗于哲学的反思。
    关键词 科学共同体 集体化模式 伦理
    
    科学共同体的模式
    共同体（community）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这一概

念最早由英国学者波朗依于1942年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提出，后由著名的科学哲学家

库恩、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以及默顿等人的发展，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概念。[1]所
谓科学共同体，是指科学工作者为了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界的秘密，通过社会交流与协作形成

的各种学会、学院、研究团体、实验室等有形或无形的社会组织。
    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工作者的特殊组合，因其结合

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学术性科学共同体、工业型科学共同体和集体化科学共同体三种模

式。
    学术性科学共同体，是指以探求真理为其目标，以“普遍的前后一致的规范准则为特征”[2]的
共同体。在学术共同体内，科学工作者的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某个人将要属于这个共

同体，如果某人将被认为是一个科学家，那么他必须知道他可以做的事情和简直‘不能做’的事

情。换句话说，一个职业科学家必须熟悉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并且必须准备在实际中遵守这些

准则。”[3]17世纪开始形成的一些科学团体和科学组织，如意大利的西芒托学社（1657年成

立）、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成立）、法兰西科学院（1666年成立）及柏林学院（1700年成

立），19世纪以来出现的许多专业实验室，如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和曼彻斯特大学实验室，

是学术性占主导的科学共同体。这些学术共同体必须遵循默顿所倡导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

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的社会规范。
    学术性科学共同体并不是与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全然无关，只是这类共同体中的科学工作者

在科研工作中允许保持明显的自主性。学术性科学共同体是相对独立发展的、结构紧密的组

织。工业型科学共同体，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科学共同体模式，科学工作者直接受雇佣做

具体的研究工作，以期产生社会效益。工业型科学共同体与学术性科学共同体相比，缺少科学

研究的自主性。这种共同体作为社会组织，是从整个社会的不同隶属组织中引伸出来并依赖于

它。“它虽然体现着科学‘研究’的观点，并且在内容上依赖于学术性科学，但是它是围绕着把科

学作为实现具体实用目标的手段的这种工具观念，而不是按照科学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观念来设

计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业科学发展成为所有工业国家生活中的独特的方式，这体现

在像贝尔电话实验室和皇家空军机构这样的稳定的和成功的组织，这种组织雇佣可观数量的科

学家，在经济事物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4]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学术性科学共同体与工业型科学共同体间的鸿沟正在日

益填平，一种结合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特点的新模式——集体化[5]科学共同体出现。这时的

科学研究，不论从范围、规模、深度和广度，还是从参加人员及投入的物力和财力来看，都达

到了空前的水平。科学研究的分化、细化、专业化，给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特

点和内容。集体化科学共同体是大科学时代的产物，科学研究表现为集体的行为，“学术科学

正在丧失社会整体中具有自主性的一部分的地位及其独立的标准与目标，并且被纳入‘合作’的
控制之下。”[6]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需要来自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合作。1942
年，为了研制原子弹，美国动员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科技人员十四万人，工程负责人物理学家奥



本海默有效地把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人员组织起来，进行有效地分工，使他们密切合作，充

分交流，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工程历时三年，完成世界上的第一颗原子弹，可以说，这一研

究成果是众多科学家、不同科学共同体间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的结果。
    
    集体化科学共同体的伦理难题
    集体化科学共同体的出现，表明科学活动已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

高度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活动，人们常用“大科学”一词来称谓这种科学研究形式。这种共

同体模式具有如下特点：科学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来源于社会，而不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与

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多变且复杂；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特点日益明显；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刻。这时对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要求比任何时期都要迫切，科学共同体

面临的伦理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显得复杂和棘手，集体化科学共同体面临许多伦理难题。
    1.科学家伦理责任的确定
    集体化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既需要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承担其职业使命，也需要对所隶属

的集体、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当其学术责任和忠诚责任、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科学家该如何

进行伦理应对？这是科学家伦理责任确定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伦理难题。
    对于科学家伦理责任的探讨，最早是从科学家职业道德角度进行的。默顿规范，长期以来一

直被视为科学共同体得以成立的必备条件，也被视科学的精神特质，科学家的行为准则，但大

科学时代集体化科学共同体却对默顿规范提出了质疑——默顿规范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科学

家除执守默顿规范外是否还需遵循其它伦理准则？
    默顿在其《科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四条

规范，并认为它们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普遍性认为，科学家有祖国但科学无国界，对

科学成果的评价，不应考虑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个人品质等这类非认知性因素，普遍性

也意味着科学是一项向全人类开放的普遍事业，强调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公有性要求，科

学家公开科研成果，认为“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因此它们属于社会所有。

它们构成了共同的遗产，发现者个人对这类遗产的权利是极其有限的。”[7]无私利性认为，科

研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科学家不应为个人的私利，而应为“科学的目的”做研究；有组织

的怀疑要求，科学家对科学成果应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它不断言存在绝对的权威，也不

承认有永恒的真理。默顿规范提出后，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但也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

默顿规范只是一种理想标准，现实世界中科学家的行为常常偏离这些规范，随着科学共同体形

态的变迁这种批评声日益高涨。齐曼认为，“这些规则所要求的那些行为，明显地与共同体的

利益和结构原则相矛盾”[8]，默顿规范在集体化科学共同体的活动中遇到了挑战，造成了许多

伦理难题。
    普遍性规范和管理组织权力的等级制结构相矛盾，使得普遍性规范难以实现。集体性科学共

同体中需要对其科学工作者及工作人员实行管理，要根据理性的管理原则。但“科学家的‘学
术’角色和‘工业’角色之间的矛盾，是集体化研究与开发管理中许多进退维谷的困境产生的根

源。举例来说，是应当给予青年科学家‘学术’自由以使他们选择自己的基础研究课题呢？还是

应当把直接的实际问题委托给他们，使他们献身于这个组织的利益呢？在什么程度上，才应当

允许科学家以科学怀疑态度的名义，评论他们的雇主的技术眼光呢？”[9]
    公有性规范与所有权利益相矛盾，使公有性规范的实现受阻。集体性科学共同体中，研究工

作的目标往往在于获得竞争者无法得到的知识。科学家应该把发现结果公开的义务受到了严格

的限制。“科学的集体化影响到了科学家的公有主义的责任。”[10]
    无私利性与科学工具化要求相矛盾，使无私利性难以实现。“‘无私利性’的学术规范是多数科

学家可能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但是，科学家人微言轻公共事务中独立的、中立的顾问所起的

作用，则只能在这种行为受到鼓励和尊敬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存在。”[11]
    怀疑主义与对组织的忠诚相矛盾。集体化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工作者，常常被迫放弃许多相

对于雇佣他们的组织的道德独立，而忠诚于他们的组织。科学家往往陷入这种角色的困境中。
    总之，集体化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身兼多重角色，它不仅要较好地履行学术责任，还要履行

雇员责任及公民责任，但冲突发生时如何协调是个现实的难题。
    2.集体化科学共同体所涉及的伦理关系的安排



    集体化科学共同体的活动特点是，“其社会组织的程度越来越高。科学工作曾经是少数个人

的事业，游离于研究机构之外，然而在今日却成为一重要的、在某些方面是决定性的社会活动

的部分它是高度机构化的，因而是高度计划的。……研究活动与其他活动一样，已经成为一种

职业。它在公立的或私人的机构中进行，这些机构往往是按照官僚政治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它

按照明确的科研规划发展，而这些规划经常受到外在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动机所支

配。而且越来越多地旨在不是解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问题，而是利用科学知识、方法和技艺来

创造新的工业过程，为经济建设提供新的资源，制造新式军事武器，或者服务于区域的或国家

的发展规划。简言之，研究已成为一种或者是经济方面的、或者直接就是政治方面的权力因

素。”[12]
    1990年正式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被赞誉为堪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媲美的伟大科学壮

举。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十余年的共同努力，现已胜利完成，进入所谓“后基因

组”时代。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包含多种复杂伦理关系在其中的活动，它涉及到人与自身的

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家与人的关系、科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科学家与

科学共同体的关系、企业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具体安排这些复杂关系时十分困难。正因为

如此，全球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子计划：进行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研

究(ELSI)。美国国会在讨论HGP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HGP首任负责人沃森特别

强调ELSI，得到国会的批准，并决定在30亿美元的拨款中拨出1.5亿美元(占5%)用于ELSI。这

一做法也得到有关国家包括中国的赞同和仿效，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建立了伦理委员会。
    集体化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展开的伦理关系十分丰富，其中包括科技工作者与科技工作

者之间、科技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之间、科技工作者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与科学共

同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与提供其经费支持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科学共同体与科学管理部门之

间、科学共同体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集体化科学共同体包含学术性和工具性两个发

展向度，使得共同体活动所涉及的伦理关系的安排十分困难。
    3.科学活动后果伦理责任主体的确认
    集体化科学共同体中，现代科学活动已不仅是依靠科学家单纯的自然兴趣展开，而是由国家

或企业通过制定科技政策、进行科研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科研选题来源于社会特别是经济部门

的要求；科研的目的包括人类知识的增长和这些知识的开发应用；科研的方式往往是协作研

究，这协作不仅体现在科学共同体内、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协作，也体现在科学共同体与经济、

社会的协作之中。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和小科学时代追求单纯知识、偏向基础研究的特征

不同，同时进行着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和开发性研究，且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

研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科技一体化的特点。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

杂的实验设备和研究目标宏大的大科学，不仅需要科学共同体内部科技工作者有组织、有分工

的协作，而且需要政府、大企业的经费支持，单靠传统科研所进行的个人资助已无可能。
    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过程——确定科研选题、筹集组织资源、开展科研管理、进行科学应

用是一项集体行为，参与这一集体行为的主体众多，在进行伦理分析和评判时，不同行为主体

行为责任的确认，显得较为困难。如，对集体化科学共同体所进行的科学活动所造成的不良后

果，科学家、技术工作者、管理者应承担怎样的责任？科学共同体、科学规划与管理部门、提

供科学研究资源的政府和企业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伦理难题的哲学反思
    小科学时代，科学建制的结构十分简单，科学家仿佛生活在象牙塔之中，当时的科学家和科

学家群体有一个基本共识，科学家只需为科学事业、为求真负责，而无需更多地考虑其它伦理

问题。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些科学成果被滥用，给人类和

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科学家们为此而忧虑和困惑，科学家除为探索真理、维

护真理负责，培育起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这些科学家应普遍具有的

精神品质之外，还应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大科学时代的人们为科学伦理的建设做出了不懈的

努力，科学伦理的建设也成为全民关心的一个紧迫问题。二战以来，科学伦理的问题变得越来

越错综复杂和专门化，尽管科学伦理的建设从规范制度到机构设置都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科

学伦理社会建制化的特征，但科学伦理的发展，还是遇到许多问题，理论的发展也遇到许多难



题。要解决这些伦理难题，从深层而言，必须从哲学上首先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集体化科学共同体的向度协调与科学功能的合理定位问题
    集体化科学共同体包含学术性和工具性两个发展向度，它们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冲突的解

决有赖于科学功能的合理定位。
    2.人的多重需要与人的生命安顿问题
    随着科学革命的进程，人类社会的物质有了极大的丰富，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有着多重需

要的人，其生命该如何得到安顿？人的生命安顿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协调人的多重需要冲突。
    3.多样化的人、人群、团体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安排问题
    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收入，有着众多差异性的个体和人群，在科学活动及人类社会活

动中协调合作有赖于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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